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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大研〔2020〕25 号

关于印发

《成都大学研究生学业预警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学院：

《成都大学研究生学业预警办法》已经学校审定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成都大学

2020年 11月 18日

成 都 大 学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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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大学研究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强化对研究生的学业管理，促进学风建设，提

高对研究生学业的指导性、预见性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

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及《成都

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成大研〔2019〕10 号）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一、预警目的

学业预警是学校依据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各学科

（领域）培养方案的要求，对研究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情况进

行统计及预判。以人为本，重在教育指导与监控，旨在加强

分析评价，促使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。

二、预警范围

学业预警工作对象为具有我校学籍的二、三年级研究生

（包含延期研究生），按照研究生学业中存在的问题分为成

绩预警、必修环节预警、学籍预警等。

（一）成绩预警

1. 在校期间存在课程成绩不及格者（公共选修课除外）；

2. 学位课程成绩达不到标准者。

（二）必修环节预警

未完成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所规定的专业实践、学术活动、

社会实践等必修环节者。

（三）学籍预警

1. 未经批准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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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在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不能毕业者。

（四）其他预警范围

影响研究生学业的其他方面预警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(一) 秋季学期开学 1 个月内，各学院对研究生学业情况

进行统计，确定进入各类学业预警范围的研究生名单及相关

处理方案后，报送至研究生处。

(二) 秋季学期开学 3 个月内，研究生处核查各学院学业

预警处理结果，并向预警研究生所在学院下达学业预警情况

通报文件。

(三) 学院及时将预警情况通知到相关研究生及其导师，

提醒导师督促研究生努力完成学业。

四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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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大学研究生处 2020 年 11 月 18 日印发


